
滕州开展打打击击非非法法违违法法生生产产经经营营专项行动

检查500多家发现隐患157处
本报枣庄5月8日讯(记者 孔

红星) 8日，记者从滕州市安监局
获悉，4月下旬至9月底，在全市集
中开展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
设、治理纠正违规违章行为专项行
动。截至目前，发现安全隐患157

处，已整改隐患143处，责令停产整
顿5处。

据了解，按照全国、省、市集中
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电话会议
要求和《关于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领

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的通知》的
安排部署，滕州市政府安委会定于
4月下旬至9月底，在全市集中开展
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治理
纠正违规违章行为专项行动。

为加强“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的组织领导，滕州市政府成立了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按照“属地管理、部门牵头、条块
结合、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
作思路，深入重点地区和重点单

位，开展以非煤矿山、危险化学
品、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
工、人员密集场所、特种设备、民
爆器材等行业 ( 领域 ) 为重点的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对事故易
发、隐患突出、非法违法行为突出
的区域、行业和单位，实施重点执
法、联合执法和跟踪执法。

行动中，木石镇依法对境内
的两家涉及危险化学品非法生产
经营企业进行了强制拆除；张汪

镇捣毁一家乙炔气非法生产单
位，收缴钢瓶 2 0余只，电石 1 0余
桶；姜屯镇已责令中石化山东枣
庄滕州第七加油站对油罐安装
HAN阻隔防爆，通过“打非治违”
专项行动开展，有效遏制和防范
了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
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
转。

截止到5月6日，全市检查生
产经营单位500多家，发现安全隐

患157处，已整改隐患143处，责令
停产整顿5处。其中，滕州市公安
局、安监局组织鲍沟镇派出所、安
监中队在鲍沟境内开展烟花爆竹
打击非法活动3次，收缴销毁烟花
爆竹2万多头。市安监局组织姜屯
镇安监中队、派出所对姜屯镇富
强超市、供销超市、洪疃村门市部
等5家非法经营烟花爆竹商户进
行查处，收缴非法经营烟花爆竹
500余件。

本报枣庄5月8日讯 (记
者 张冬梅 通讯员 徐
善彬) 8日，滕州市公安局
洪绪派出所接到一名女青
年报警称，其男友赵某在房
间里欲自杀。民警迅速赶到
事发地，但没想到，民警一
叫门，赵某就出来了，随后
了解到根本没有自杀这回
事。

原来，2011年8月份的一
天，家住微山县刘庄镇的张
某在滕州市里的步行街买
衣服时，偶然的机会与家住
洪绪镇的男青年赵某邂逅，
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随着
交往，两人感情发展迅速，
不久便租房同居了。今年4

月份，二人因生活琐事发生
争吵，感情出现了裂痕。随
后，赵某以感情不和为由，
提出与张某分手，张某便暂

时搬到朋友家暂住，但不同
意分手。

分居之后，张某难忘
与 赵 某 在 一 起 的 点 点 滴
滴，便不停地给赵某打电
话、发短信，希望男友回心
转意。8日，张某再次找上
门，希望能挽回感情，可赵
某还是不开门，无计可施
的 张 某 便 赌 气 打 电 话 报
警，说男友可能在房间里
自杀了。张某以为这样说，
民警就会帮她将男友的房
门打开。

发现张某报假警以后，
洪绪派出所民警对张某的
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张某
对自己的错误表示忏悔。民
警提醒市民，如果市民恶意
报假警轻则会面临治安处
罚，造成严重后果的，还有
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我男朋友要自杀”
男友要分手，女子一怒报假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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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枣庄5月8日讯(记
者 张冬梅 通讯员 孟
国栋 胡文慧 ) 今年是

《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颁
布实施三周年，为进一步加
深滕州市民对该条例及相
关政策的了解，不断提高市
民的物业管理意识，8日，滕
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
织相关单位在火车站广场
对该条例进行了集中宣传。
从12日起，该局还将安排专
人进入小区受理业主意见。

8日上午，滕州市住建
局组织滕州市物业办、热力
办、华润燃气、部分物业服
务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火车
站广场对《山东省物业管理

条例》进行了集中宣传，同
时还设立了政策宣传、咨询
和物业服务投诉受理等站
点，现场有很多市民在咨询
物业管理上的问题。

据了解，滕州市住建局
还将安排相关单位12日在
滨江国际花苑和七彩阳光
城、13日在滕都帝景和春蕾
花苑、19日在西班牙小区和
通盛上海花园、20日在滕阳
丽都和荆善南苑这八个小
区内设立宣传站点，走访座
谈小区业主代表，发放《物
业管理征求意见表》、《山东
省物业管理条例》宣传单及
生活安全常识宣传资料，采
取现场“坐诊”的方式，集中

受理小区居民诉求和意见、
建议。其他实施物业管理的
住宅小区，则由该小区的物
业公司在小区门口、主干
道、广场等处悬挂以宣传

《条例》为内容的条幅、标
语，设立咨询服务站，发放
宣传资料。

滕州市住建局的相关
负责人表示，为让小区居
民了解物业管理规定，更
好地维护业主的权益，他
们将会加大宣传力度，除
以上宣传措施外，还鼓励
各物业服务企业采取其他
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举
办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
动。

住建局将“坐诊”8小区
集中受理小区居民的意见和建议

本报枣庄5月8日讯(记
者 孔红星) 8日中午，滕
州一位市民和朋友吃饭时
把车停在阳光下，没想到放
在车内的两个打火机爆炸
了，幸好车内没人。据了解，
夏季天气炎热，香水以及可
乐等碳酸饮料都不宜在高
温天气里长时间放置在汽
车内。

8日中午，家住滕州市
振兴花园小区的李先生与
朋友一同开车去吃午饭，汽
车就停在了饭店的门外。大

约1个小时后，李先生上车
打开了空调，他和朋友在车
外等待车内温度降下来。不
到两分钟，忽然，“砰”的一
声闷响从车内传出来。李先
生立即打开车门检查，发现
原本放在驾驶座上的一个
打火机已经炸成了碎屑，破
碎的外壳散落在车内。而另
一个放在车内抽屉里的打
火机也呈碎裂状，不知在何
时已经爆炸过，好在爆炸时
空间小，又有挡板隔着，所
幸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之前就听说过打火机
爆炸的新闻，没想到这次发
生在了自己的身上，庆幸的
是爆炸发生时车中无人。”
李先生说，他专门又向汽车
维修店的工作人员咨询了
解到，车内的打火机就是一
个“隐形炸弹”，香水以及可
乐等碳酸饮料都不宜在高
温天气里长时间放置在汽
车内。对此，某4S店维修专
家给众多车主提个醒：天热
了，查一下车里是否有香
水、打火机等“隐形炸弹”。

“砰”，车内打火机炸了
维修专家：车内少放香水、打火机

母亲节前夕，滕州市柴胡店镇中心小学开展“感恩母亲——— 六个一”主题教育活动。此活动旨在增强学
生的感恩意识，培养学生的爱心。图为一名小学生在为母亲洗脚。

本报记者 孔红星 本报通讯员 朱明灿 闫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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